
石教服[2010]9号


关于认真做好2010年
县级重点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石棉县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2009年县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学校按要求认真研究，确立课题，做好申报工作。并于2010年4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教育服务中心李琪萍主任处。
《石棉县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2010年县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附后
石棉县教育服务中心
二○一○年三月八日

主题词：科技   计划项目   申报  

发：  各中小学、幼儿园

报送：县教育局正副局长、各股室

石棉县教育服务中心                    2010年3月8日发 


石科发[2010]1号

石棉县科学技术局关于
申报2010年县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有关单位、企业：

为全面落实国家、省、市有关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建设山区经济强县、构建和谐石棉”发展目标，深入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服务、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全县科技进步，现将申报2010年县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工业科技计划项目。包括：工业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引进及自主研发；高新技术引进及项目研发；节能减排（降耗）技术改造及应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究；污染控制技术应用与示范研究；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建设及合作项目；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等。

2、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包括：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科技示范片建设项目；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引进、推广和示范项目；黄果柑、草科鸡等特色农业产业保种选育、扩繁提纯、种养殖技术研究；农业产业链培育建设项目；农副产品保鲜加工及储运新技术、新设备引进与应用；农村新能源技术研究与推广；农村科技培训与人才队伍建设工程；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工程；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运行机制与模式创新示范等。

3、社会事业科技计划项目。包括：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方法研究；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与提高研究；医疗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防治技术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生态恢复建设与环境保护工程；食品安全预警系统建设与监测技术研究示范；山地灾害（地震、泥石流、滑坡等）防治关键技术优化集成与推广应用预警预报技术；火灾预警系统建设与检测技术研究等。
二、申报程序和要求

各申报单位应根据《石棉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石府办函〔2008〕20 号）要求，按照《石棉县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附后）内各项内容，如实进行填写并打印出申报表，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并经主管单位（部门）或综合部门初审，签署意见后，在申报时限内及时报送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科技局）。

三、注意事项

1、申报项目应紧密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技术路线可行，组织方案完备，研发队伍结构合理。

2、申报项目应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先进性，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
3、申报单位组织管理规范，财务状况良好。
4、科技特派员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项目申报。

5、往年已经申报并结题的项目，不能重复申报。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尚未结题的继续实施，不再重新申报。
6、申报项目所涉及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并能提供相应的组织保障和资金保障。
7、凡产业化项目和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公关项目原则上都由企业牵头申报。
四、其他要求

1、申报项目主研人员一般不得超过3人。

2、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进行打印，一式二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3、申报时间从2010年3月5日开始至4月20日截止，过期将不予受理。
附：石棉县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

 二○一○年三月四日

附：

石棉县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预算经费
	
	其中: 申请科技拨款
	

	项目组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主研人员
	姓名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单位
	在本项目中的分工

	
	
	
	
	
	

	
	
	
	
	
	

	
	
	
	
	
	

	项目提出的理由 、立项必要性、技术路线及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技术关键及经济指标

	

	项目运用前景及预期效益分析

	

	主管部门意见或
综合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题词：科技工作  科研项目  申报  通知

报：市科技局。

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
发：县级各有关单位、企业。

石棉县科学技术局                    2010年3月4日印发

(共印30份)

石棉县教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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